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金沙县公安局采购警用无人机项目（三次）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553954.00 元

最高限价：553954.00 元

采购需求：采购16套警用无人机(含热成像、多功能广播系统、增强图传模块、物

联网卡、技术服务费等)

供货期：合同签订后 15 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并交付使用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等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证明

材料；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 年度或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提供基本开户银行2024年6月至开标

截止时间前出具的资信证明；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格式自理；

1.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 年 10 月(含)

至开标时间前任意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和依法缴纳税收的凭证证明材

料（所属日期税款为“0”而无缴纳凭证的，应有税务机关盖章认可的零申报说

明材料）；不需要缴纳社保资金和缴纳税收或依法免税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

文件；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

明函（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

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自行提供声明函；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供应商须承诺 ：在“ 信用中国 ”

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失



信主体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

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格式自拟）。

1.7 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法人

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三、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四、特别说明：

本公示内容仅为招标人对本项目的需求公示，具体内容以最终招标文件发售

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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